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社團活動函文申請表1140910版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填表(※請於活動場地管理單位規定之發函文期限前兩周提出申請)
	社團名稱
	
	申請人親簽
(職稱、班級、姓名)
	

	
	
	申請人手機號碼
	

	函文單位
	
	函文單位聯絡人
	

	函文單位電話
	
	函文單位傳真
	

	函文單位地址
	□□□

	活動主題
	

	活動日期
(此涉及函文內容，
請確實填寫欲申請之日期)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活動時間
(此涉及函文內容，
請確實填寫欲申請之時間)
	    時   分至   時   分
(24小時制)

	活動人數
	本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
	【共計            人】

	
	外校：（              高中）        人

     （              高中）    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
	活動地點
(此涉及函文內容，
請確實填寫欲申請之地點)
	

	請函文單位

協助事項
	（如場地、設備、導覽解說或特殊需求）

	請確認以下事項已完成：(請勾選)
· 已事先詳閱活動場地借用相關規定(發函文截止期限、場地租借費用、保證金等)。
· 已自行向函文單位確認活動申請相關事宜。
· 本活動函文依規定須一併附上附件。
(附件1：____________、附件2：____________、附件3：____________) 


※提出備妥資料完成申請一週後，請至社團活動組領取函文。

